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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案例

鄭〇〇係苗栗縣苑裡鎮公所（下稱苑裡鎮公所）清潔隊垃圾車駕駛，負責廢棄物、

資源回收物、廚餘之收集、清運及處理等，民眾黃〇〇係〇〇舊貨行之實際負責

人。鄭〇〇與黃〇〇均知悉未依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不得從事清除廢

棄物之行為，並知悉若欲使苑裡鎮公所代清除一般事業廢棄物，依苗栗縣苑裡鎮

公所代清除處理一般廢棄物費用徵收自治條例規定，應先行委託並繳納徵收費用，

竟共同基於違反上開自治條例圖利黃〇〇、非法清除廢棄物之犯意聯絡，先由黃

〇〇以〇〇舊貨行名義承包清運廢棄物業務，再由鄭〇〇利用其執行循線收集垃

圾、清運廢棄物勤務之機會，在苗栗縣苑裡鎮〇〇〇飲食店周邊，容許黄〇〇及

黃〇〇所指示之不知情員工將〇〇舊貨行之事業廢棄物投入該垃圾車，再由鄭〇

〇駕駛垃圾車載至垃圾場，致使黃〇〇獲得免向苑裡鎮公所申請並繳交共計新臺

幣4萬6,600元規費之不法利益。

法務部廉政署中部地區調查組偵辦苗栗縣苑裡鎮公所清潔隊
隊員鄭〇〇等共同違反貪污治罪條例案件，業經臺灣苗栗地
方法院判決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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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案例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113年10月28日發布

案經廉政署調查後移請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嗣經臺灣苗栗地方法

院審理後，認鄭〇〇、黃〇〇共同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之對主管監

督事務圖利罪，鄭〇〇判處免刑，黃〇〇判處有期徒刑1年6月、緩刑3年、緩刑期

間義務勞務120小時、褫奪公權1年。

法務部廉政署中部地區調查組偵辦苗栗縣苑裡鎮公所清潔隊
隊員鄭〇〇等共同違反貪污治罪條例案件，業經臺灣苗栗地
方法院判決有罪。



2 動植物檢疫業務廉政參考指引

【洩密罪】不慎洩漏檢舉人資料

【案情概述】

分署接獲民眾趙○具名檢舉○木材進口業者於輸入貨櫃中夾帶禁止輸入之檢疫

物，隨即分派許○負責處理此案。許○在行政調查過程中，因未適時遮蔽相關
資料，不慎將趙○之姓名及檢舉內容洩漏給○木材進口業者。業者發現檢舉人
趙○為其競爭對手，隨即動用人脈資源向趙○施壓及威脅，造成趙○嚴重困擾。

趙○得知自己的身分被洩漏後，遂向政風單位提出檢舉。

許○受理檢舉案件本應依行政程序法第170條第2項、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處理人
民陳情案件要點第18點規定不予公開，且檢舉內容涉及檢舉人身分個資，屬刑法
第132條第1項之應秘密事項，自有保守秘密之必要，卻於調查案件時，疏忽未隱
匿檢舉人資料，因而導致檢舉人身分遭洩漏，涉犯刑法第132條第2項公務員過失
洩密罪，依法可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9,000元以下罰金。

廉政指引



2
【風險評估】

1. 對於公務機密之警覺性及防範措施不足，致生洩密風險。

2. 誤解法令，以為洩密罪不處罰過失犯。

3. 行政調查未事先檢視提示資料，致不慎洩漏案件機敏資料。

【防制措施】

1.  嚴謹檢舉案件之保密作為及措施，受理民眾檢舉違法事項，單位收發文及
經辦人員均應落實機密文書保密規定，避免檢舉人因身分資料洩漏，而對
其生命及財產安全造成危害。

2.  加強相關錯誤態樣案例及法令之宣導，例如：製作公文書時，誤將檢舉人

併列於正副本，或公文附件、會勘紀錄、聯繫資料中未適當隱蔽個資，均

為錯誤態樣。

3.  啟動行政調查，若與當事人接觸，並提示相關資料及訪談重點時，應避免

涉及檢舉人個資。

廉政指引

動植物檢疫業務廉政參考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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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法令】

1. 行政程序法第170條第2項：人民之陳情有保密必要者，受理機關處理時，
應不予公開。

2. 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要點第18點：人民陳情案件有保密
之必要者，受理機關應予保密。

3. 農業部及所屬機關公務人員平時獎懲標準表第6點：洩漏公務機密而情節重
大者，予以記過。

4. 刑法第132條第1項、第2項：公務員洩漏或交付關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
密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過失犯前項之罪
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9,000元以下罰金。

資料來源：動植物檢疫業務廉政參考指引

動植物檢疫業務廉政參考指引

廉政指引



3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陽光法案

法規重點介紹

1.利益衝突：指公職人員執行職務時，得因其作為或不作為，直接或間接使本人或

其關係人獲取利益者(本法第5條)。

2.關係人：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公職人員之二親等以內親屬、

公職人員或其配偶信託財產之受託人…等(本法第3條第1項)。

3.非財產上利益：有利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在本法第2條第1項所列之機關(構)團體、

學校、法人、事業機構、部隊之任用、聘任、聘用、約僱、臨時人員之進用、勞

動派遣、陞遷、調動、考績及其他相類似之人事措施(本法第4條第3項)。



3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陽光法案

小惠擔任機關秘書室主任，兒子小凱及女兒小恬均就讀大學，某日小惠因職
務上機會知悉機關辦理陽光山莊咖啡屋勞務採購案有派遣人力的職缺，遂告
知其子女小凱及小恬應徵。嗣小凱及小恬獲陽光山莊咖啡屋勞務採購案得標
廠商錄取，並派遣至陽光山莊販賣部服務。機關勞務採購案係採用公開取得
報價單或企劃書方辦理，秘書室主任小惠並分別擔任評選委員會主持人及開
標決標主持人。

【案例】



3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陽光法案

而上開勞務採購案契約均規定，廠商應提出工作人員名冊，經機關審核通
過後，方可進駐工作地點履行契約工作事項，機關對於廠商派遣人員之派
任具有決定權限，小惠因職務上機會知悉上開採購案有派遣人力職缺，不
僅告知其2名子女應徵並獲得標廠商派任至陽光山莊服務，甚至於機關採
購單位簽陳採購案得標廠商所檢附其兒子及女兒的基本資料上核章，未自
行迴避，使其子女獲聘為勞務採購案派遣人力及獲取薪資。小惠用錯方法
疼愛子女的行為，因違反本法第6條第1項規定，依第16條第1項得處新臺
幣10萬元以上200萬元以下罰鍰。

資料來源：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案例彙編



消費者保護

4 演唱會主要節目內容有變動時該如何處理

資料來源：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網站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價值

廉政檢舉專線 0800-286-586

公務員應堅持廉潔 拒絕貪腐

貪腐足以摧毀政府形象

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政風室謹製


